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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III -  N 

北區  
書面申述摘要  

 
項目  
編號  

區議會選區  接獲的  
申述數目  

申述內容  選管會的觀點  

1 北 區 區 內 所

有選區  
2 兩項申述都支持北區

區內所有選區的劃界

建議。  
 

支持的意見備悉。  

2 N04 –  
華都  
 
N15 –  
天平東  
 
N16 –  
皇后山  

25 此等申述反對把牽晴

間及碧湖花園從 N04
轉編至 N16，以及把烏

鴉落陽、馬屎埔、馬

頭嶺、橫嶺及大砍篤

等鄉郊地區從 N16 轉

編至 N15，因為︰  
(a) N16 的社區完整

性 會 受 到 不 利 影

響；  
(b) 牽 晴 間 及 碧 湖 花

園 在 地 區 聯 繫 、

生 活 習 慣 、 社 區

文 化 及 交 通 考 慮

上，都與 N16 內

的 鄉 村 不 同 ； 以

及  
(c) 有 關 安 排 會 影 響

到 區 議 員 所 提 供

的 服 務 ； 而 該 等

鄉 村 居 民 及 私 人

樓 宇 居 民 的 利 益

也 可 能 會 被 忽

略。  
 

項目 2 及項目 8 應一併考

慮，因為這些申述全部都是

從 社 區 完 整 性 的 角 度 出

發，要求盡可能把 N16 保

持不變，並同時建議一些措

施以舒緩 N04 及 N06 人口

過多的情況。然而，選管會

全不接納項目 2 至項目 8 所

提的各項建議，因為此等建

議會令有關的選區人口超

過法例許可的幅度 (如下所

示 )︰  
項目 2 
N04： 23,642 (+37.50%) 
N06： 27,506 (+59.97%) 
項目 3 
由於 N04 及 N06 人口密度

俱高，因此，把人口與毗鄰

的選區 (即 N05 及 N07)平均

分配，而令每一個選區的人

口都不超過法例許可的幅

度，是沒有可能的。  
項目 4 
N02： 23,455 (+36.41%) 
項目 5 
N04： 23,439 (+36.32%) 
N06： 27,506 (+59.97%) 
項目 6 
N04： 23,461 (+36.45%) 
N06： 26,506 (+54.16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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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
編號  

區議會選區  接獲的  
申述數目  

申述內容  選管會的觀點  

3 N04 –  
華都  
 
N05 –  
華明  
 
N06 –  
欣盛  
 
N07 –  
嘉福  
 

9 此等申述建議把粉嶺

南 的 額 外 人 口 編 入

N04、N05、N06 及 N07
等。  

項目 7 
N07： 25,131(+46.16%) 
項目 8 
N04： 22,461(+30.63%) 
鑑於有為數甚多的申述從

社區完整性的角度建議把

N16 保持不變，選管會已就

其初步建議作出如下修訂：

 
(i) N02 的粉嶺名都及綠  

悠軒會分別編入 N03 

4 N02 –  
粉嶺市  
 
N16 –  
皇后山  
 

2 此等申述建議把綠悠

軒 從 N02 編 配 至

N16；同時把牽晴間和

碧湖花園從 N16 轉編

至 N02。  

及 N16，而 N16 的牽晴

間 及 碧 湖 花 園 則 會 轉

編至 N02；  
(ii) N02 的 粉 嶺 名 都 會 歸

入 N03；  
(iii) N04 的百福村會歸入  

5 N04 –  
華都  
 
N05 –  
華明  
 
N06 –  
欣盛  
 
N16 –  
皇后山  
 

1 此項申述建議把碧湖

花園及牽晴間從 N16
編配至 N04；同時把花

都廣場從 N04 轉編至

N05。  

N07；  
(iv) 百福村會從 N04 轉編

至 N07；  
(v) 由 於 N15 的 烏 鴉 落

陽、馬屎埔、馬頭嶺、

橫 嶺 及 大 砍 篤 會 重 新

歸入 N16，因此 N15
會保持不變；以及  

(vi) N16 的牽晴間及碧湖

花園會撥入 N02，而

N15 的烏鴉落陽、馬屎

6 N04 –  
華都  
 
N06 –  
欣盛  
 
N07 –  
嘉福  

2 此等申述建議把下述

主要屋邨／範圍作如

下編配：  
N04 華都  
華心邨、景盛苑、花

都廣場的六座樓宇及

牽晴間  
N06 欣盛  
欣盛苑、花都廣場的

四 座 樓 宇 、 碧 湖 花

園、雍盛苑及昌盛苑  
N07 嘉福  
嘉福邨、嘉盛苑、欣  

埔、馬頭嶺、橫嶺及大

砍篤會重新歸入 Nl6，
綠悠軒也會從 N02 轉

編至 N16。  
 
按這些修訂建議，北區區內

所有選區的人口全部都會

在法例許可的幅度之內。而

N16 皇后山內的鄉郊地區

社區完整性可得以保持。  
選管會制訂修訂建議時，也

考慮到下述因素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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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
編號  

區議會選區  接獲的  
申述數目  

申述內容  選管會的觀點  

   翠花園、蔚翠花園、

維 也 納 花 園 、 豪 峰

嶺、山翠苑、富康園、

百福花園及廣福苑  

(i) 這 會 影 響 到 N02 及

N03 的 分 界 (N02 及

N03 的分界與在 1999
年時的相同 )；以及  

(ii)  N03 內既會有公共屋  
7 N04 –  

華都  
 

1 此等申述建議把下述

主要屋邨／範圍作如

下編配：  

邨，也會有私人樓宇。

 N07 –  
嘉福  
 
N09 –  
彩旭太  
 
N10 –  
彩園  
 
N12 –  
天平西  
 
N16 –  
皇后山  

 N04 華都  
碧湖花園、牽晴間、

華心邨及花都廣場  
N07 嘉福  
嘉盛苑、嘉福邨、百

福花園及景盛苑  
N09 彩旭太  
太平邨、彩蒲苑、警

察 宿 舍 、 威 尼 斯 花

園、維也納花園及蔚

翠花園  
N10 彩園  
彩園邨及旭浦苑  
N12 天平西  
天平邨、安盛苑、石

湖新邨及奕翠園  
 

 

8 N04 –  
華都  
 
N07 –  
嘉福  
 
N09 –  
彩旭太  
 
N10 –  
彩園  
 
N12 –  
天平西  
 

 此項申述建議把下述

主要屋邨／範圍作如

下編配：  
N04 華都  
碧湖花園、牽晴間、

華心邨及景盛苑  
N07 嘉福  
嘉盛苑、嘉福邨、百

福花園及蔚翠花園  
N09 彩旭太  
太平邨、彩蒲苑、警

察宿舍、威尼斯花園

及維也納花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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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
編號  

區議會選區  接獲的  
申述數目  

申述內容  選管會的觀點  

 N16 –  
皇后山  

 N10 彩園  
彩園邨及旭浦苑  
N12 天平西  
天平邨、安盛苑、石

湖新邨及奕翠園  
 

 

9 N04 –  
華都  
 
N07 –  
嘉福  

1 此項申述建議把佛教

寶靜安老院及佛教寶

靜護理安老院從 N04
轉編至 N07，因為那些

長者向來習慣在 N07
嘉福購物及使用該處

的設施。  
 

接納此項申述，因為有關樓

宇是百福村的一部分。根據

修訂建議，百福村會從 N04
轉編至 N0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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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  
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公眾諮詢大會上接獲的口頭申述  

 
項目  
編號  

區議會選區  接獲的  
申述數目  

申述內容  選管會的觀點  

10 N04 –  
華都  
 
N15 –  
天平西  
 
N16 –  
皇后山  
 

4 與項目 2 相同  
 

見項目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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